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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安徽省农产品追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安徽农业大学、宣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、安徽景徽菜篮子电子商务有限公

司、安徽艾禾瑞农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刘飞、夏川、赵宇、孟浩、王伟、张友华、朱军、吴云志、高羽佳、许加刚、

阳小牙、汪家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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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规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管理流程、信息采

集、信息存储、信息加工、信息交换、信息发布和信息安全内容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和企业构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。 

2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2.1  

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 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 platform 

具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追溯信息的记录、查询、监管、处理与综合分析利用等功能的，用于落实

追溯主体责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信息系统集合。 

2.2  

追溯主体  traceability subject 

加入追溯平台的从事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仓储、物流、经营等的责任组织。 

2.3  

追溯信息 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

供公众查询的农产品生产加工的过程信息，包括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全称、负责人、联系方式、产

地信息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产品名称、生产过程、投入品使用、农产品生产日期或批次、认定认证许

可登记情况、检测信息、追溯凭证等。 

3 基本要求 

3.1 各级平台应建立统一的追溯信息的采集、存储、加工、交换、发布和安全维护的统一信息管理流

程。 

3.2 平台应分级管理、明确责任，建立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各级监管单位和平台建设单位与追溯主体协

同管理的机制。  

4 管理流程 

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信息管理流程见图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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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追溯信息管理流程图 

5 信息采集 

5.1 采集时应确保信息的准确性，真实性，时效性。 

5.2 能够使用传感器、检测仪等设备自动采集的信息应当采用自动采集方式，无法自动采集的可使用

人工采集的方式。 

5.3 采集内容应包含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全称、负责人、联系方式、产地信息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产品名称、生产过程、投入品使用、农产品生产日期或批次、认定认证许可登记情况、检测信息、追溯

凭证等 12 项基本信息，其他信息可根据管理部门或追溯主体的需要进行扩展。 

6 信息存储 

6.1 各级平台应制订信息存储方案。 

6.2 各级平台应对存储信息定期备份，条件允许，可建立异地备份。 

7 信息加工 

7.1 各级平台应对存储的信息进行判别、筛选等数据清洗处理，过滤掉无效信息。 

7.2 各级平台应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挖掘，分析汇总处理，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，便于各级主管部门

监管查看。 

8 信息交换 

8.1 各级追溯管理平台应建立统一接口，能够接受上下级平台之间的信息交换，保证信息流通性。 

8.2 各级平台应设置不同的权限，方便查看相应的信息内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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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信息发布 

9.1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应由相关主管部门，经核查属实无误后，发布在相应的网站上或者其

他途径方式发布。 

9.2 各级主管部门发布信息应当及时，保证信息的时效性。 

10 信息安全 

各级平台应建立追溯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管理应当符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相关要求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